
廣
州
市
市
政
廳
公
函
：
第
二
二
號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六
年
十
月
七
日
）
：

逕
啓
者
：
頃
准

大
函
，
以
嶺
南
大
學
經
收
囘
辦
理
⋯
⋯

林
雲
陔

周
學
森

黎
藻
鑑

附
市
政
府
林
委
員
長
請
將
駐
校
警
費
由
市
庫
全
數
補
助
提
議
案
：

校
董
會
鍾
主
席
致
市
政
府
林
委
員
長
請
免
電
燈
附
加
敎
育
經
費
函



（
十
六
年
九
月
廿
三
）

鍾
荣
光

鍾
李
兩
校
長
致
財
政
廳
謝
函
：

逕
復
者
：
頃
准

貴
廳
函
開
：
頃
准
大
函
，
關
於
電
燈
之
附
加
敎
育
經
費
⋯
⋯

（
十
六
年
十
月
四
日
）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私
立
嶺
大
學
董
事
會
章
程


